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许继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如下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关于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供的调整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材料，我们

认为：根据公司关于 2023年 1-11月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统计分析及对

2023年 12月关联交易的预计，需要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

本次调整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符合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上

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属于公司主营业务范畴之内。上述关联交易均系

依据市场化、双方自愿、公开、公平的原则开展，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

输送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九届十次董事

会审议。 

二、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供的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材料，我们认为：

公司预计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与关联方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所产

生的，符合公司业务和行业特点，交易是必要的，且将一直持续。该等交易均依

据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相关协议以市场价格进行，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交易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不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并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九届十次董事会审议。 

三、关于以自有资金收购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供的以自有资金收购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相关材料，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智

能用电领域行业影响、国内国际标准制定、市场开拓等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协

同优势，增进大客户黏性，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交易是必要的。交易对方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出具了相应的业绩承诺。本次交易遵循了一般商业

条款，交易价格依据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定价公允，交易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

们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

易事项，并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九届十次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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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12月 6日                 


